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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•法治•公正•信譽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 贊助

◎ 增訂並修正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」條文

◎ 修正「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課稅

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作業要點」第五點、第六點◎ 

◎ 修正「登記機關受理跨縣市代收地政類申請案件作業原則」第四點附

件一◎ 

◎ 內政部地政司「電子產權憑證系統」入口網自112年1月1日起試營運，

提供電子產權憑證線上查驗服務函◎ 

◎ 財政部公告「112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，應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

第12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之金額」◎ 

◎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00號民事判決理由及簡評

◎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256號民事判決理由及簡評

◎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43號判決全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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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第 條 本法所稱公共建設，指㆘列供公眾使用且促進公共

利益之建設及服務：

㆒、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。

㆓、環境污染防治設施。

㆔、污㈬㆘㈬道、㉂來㈬及㈬利設施。

㆕、衛生福利及㊩療設施。

㈤、㈳會及㈸工福利設施。

㈥、文教及影視音設施。

㈦、觀光遊憩設施。

㈧、電業、綠能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。

㈨、運動設施。

㈩、公園綠㆞設施。

㈩㆒、工業、商業及科技設施。

㈩㆓、新市鎮開發。

㈩㆔、農業及㈾源循環再利用設施。

㈩㆕、政府廳舍設施。

㈩㈤、數位建設。

㆗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㈩㆓㈪㆓㈩㆒㈰總統華總㆒經字第11100107761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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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6-1

第 條

第 條

本法所稱重大公共建設，指性質重要且在㆒定規模

以㆖之公共建設；其範圍，由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

及㆗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。
　

第㆒㊠各款公共建設，其㆗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

認定㈲疑義者，由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。

主管機關掌理㆘列㈲關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

事㊠：
　

㆒、政策與制度之研訂及政令之宣導。
　

㆓、㈾訊之蒐集、公告及統計。
　

㆔、專業㆟員之訓練。
　

㆕、各主辦機關相關業務之㈿調與公共建設之督導

　　及考核。
　

㈤、申訴處理及履約爭議調解。
　

㈥、其他相關事㊠。
　

主辦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宜由促進

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㆟員為之。
　

前㊠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㆟員之㈾格、考

試、訓練、發證、管理及獎勵辦法，由主管機關會

商相關機關定之。

第條主辦機關依本法規劃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

前，應先進行可行性評估，經評估具可行性者，依

8第 條

其結果續行辦理先期規劃。前㊠可行性評估應納入

計畫促進公共利益具體㊠目、內容及欲達成之目

標，並於該公共建設所在㆞或提供服務㆞區邀集專

家、㈻者、㆞方居民及民間團體舉行公聽會，對於

專家、㈻者、㆞方居民及民間團體之建議或反對意

見，主辦機關如不採納，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㆗具

體說明不採之理由。經依本法辦理之公共建設計

畫，於投㈾契約解除、終止或期間屆滿後，就同㆒

計畫再依本法辦理時得不㊜用前㆓㊠規定。

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㆘：
　

㆒、民間機構投㈾新建並為營運；營運期間屆滿

　　後，移轉該建設之所㈲權予政府。
　

㆓、民間機構投㈾興建完成後，政府無償取得所㈲

　　權，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；營運期間屆滿後，

　　營運權歸還政府。
　

㆔、民間機構投㈾興建完成後，政府㆒次或分期給

　　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㈲權，並由該民間機構營

　　運；營運期間屆滿後，營運權歸還政府。
　

㆕、民間機構投㈾增建、改建及修建政府現㈲建設

　　並為營運；營運期間屆滿後，營運權歸還政府。
　

㈤、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㈾興建完成之建設，營運

　　期間屆滿後，營運權歸還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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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9-1

10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㈥、配合政府政策，由民間機構㉂行備具私㈲㈯㆞

　　投㈾興建，擁㈲所㈲權，並㉂為營運或委託第

　　㆔㆟營運。
　

㈦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。本法所定興建，

　　包含新建、增建、改建、修建。第㆒㊠各款之

　　營運期間，由各該主辦機關於核定之計畫及投

　　㈾契約㆗訂定之；其訂㈲租賃契約者，不受民

　　法第㆕百㆕㈩㈨條、㈯㆞法第㆓㈩㈤條、國㈲

　　㈶產法第㆓㈩㈧條及㆞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

　　限制。

前條第㆒㊠各款之興建或營運工作，得就該公共建

設之全部或㆒部為之。

公共建設經政策評估具必要性、㊝先性及迫切性，

且確認依本法辦理較政府㉂行興建、營運具效益

者，主辦機關得於民間機構依第㈧條第㆒㊠各款參

與該公共建設營運期間，㈲償取得其公共服務之全

部或㆒部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前㊠政策評估及相關作業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

之。

主辦機關依第㈧條第㆒㊠第㆔款方式興建、營運公

共建設或依前條規定取得公共服務者，應於實施前

將建設及㈶務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或由各該㆞方政

15

19

第 條

第 條

府㉂行核定，並循預算程序編列相關預算，據以辦

理。
　

主辦機關依前條規定取得民間機構公共服務之預算

編列程序，除應循前㊠規定辦理外，並應於預算書

㆗列表說明其因辦理前條之公共建設未來年度經費

支出。

公共建設所需用㆞為公㈲㈯㆞者，主辦機關得於辦

理撥用後，訂定期限出租、設定㆞㆖權、信託或以

使用㈯㆞之權利㈮或租㈮出㈾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

用，不受㈯㆞法第㆓㈩㈤條、國㈲㈶產法第㆓㈩㈧

條及㆞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；其出租及設定

㆞㆖權之租㈮，得予㊝惠。前㊠租㈮㊝惠辦法，由

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。依本法評定之最㊝申

請㆟依第㈧條第㆒㊠第㈥款申請開發公共建設用㆞

範圍內之零星公㈲㈯㆞，經公共建設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核定符合政策需要者，得由出售公㆞機關將該

公㈲㈯㆞讓售予該申請㆟，不受㈯㆞法第㆓㈩㈤條

及㆞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。前㊠讓售，出售

公㆞機關得以投㈾契約未能於㆒定期間內簽訂為解

除條件。

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公共建設所需用㆞，得由主辦

機關洽請區段徵收主管機關先行依法辦理區段徵

收，並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㆒年內，發布實施都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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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進行開發，不受都市計畫法第㈤㈩㆓條之

限制。
　

依前㊠規定劃定為區段徵收範圍內㈯㆞，經規劃整

理後，除依㆘列規定方式處理外，並依區段徵收相

關法令辦理：
　

㆒、路線、場站、交流道、服務區、橋樑、隧道及

　　相關附屬設施所需交通用㆞，無償登記為國㈲

　　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所㈲。但大眾捷運系統之

　　㈯㆞產權，依大眾捷運法之規定。
　

㆓、轉運區、港埠及其設施、重大觀光遊憩設施所

　　需㈯㆞，依開發成本讓售予主辦機關或需㆞機

　　關。
　

㆔、其餘可供建築用㆞，由主辦機關會同直轄市或

　　縣（市）政府依所需負擔開發總成本比例取得

　　之。
　

依第㈩㆔條第㆓㊠規定委託民間機構辦理者，其㈯

㆞處理方式，亦同。主辦機關依第㆓㊠規定取得之

㈯㆞，得依第㈩㈤條規定出租或設定㆞㆖權予民間

機構或逕為使用、收益及處分，不受㈯㆞法第㆓㈩

㈤條、國㈲㈶產法第㆓㈩㈧條及㆞方政府公產管理

法令之限制；其處理辦法，由主辦機關會同內政部

定之。

29

32

44

45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公共建設經主辦機關評定其投㈾依本法其他獎勵仍

未具㉂償能力者，得就其非㉂償部分，由主辦機關

補貼其所需貸款利息或按營運績效給予補貼，並於

投㈾契約㆗訂明。主辦機關辦理前㊠公共建設，應

於實施前將建設計畫與相關補貼及㈶務計畫，報請

行政院核定或由各該㆞方政府㉂行核定。
　

第㆒㊠之補貼應循預算程序辦理。

外國㈮融機構參加對民間機構提供聯合貸款，其組

織為公司型態者，就其與融㈾㈲關之權利義務及權

利能力，與㆗華民國公司相同。

主辦機關為審核申請案件，應組成甄審會，按公共

建設之目的，決定甄審標準，並就申請㆟提出之㈾

料，依公平、公正原則，於評審期限內，擇㊝評定

之。前㊠甄審標準，應於公告徵求民間參與之時㆒

併公告；評審期限，依個案決定之，並應通知申請

㆟。第㆒㊠甄審會之組織及評審辦法，由主管機關

定之。甄審會委員應㈲㆓分之㆒以㆖為專家、

㈻者，甄審過程應公開為之。

經依前條規定評定之最㊝申請㆟，應按主辦機關所

定期限完成議約、籌辦及簽約，依法興建、營運。

最㊝申請㆟未於規定時間完成議約、籌辦及簽約

者，主辦機關得訂定期限，通知補正之。該申請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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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第 條

於期限內無法補正者，主辦機關得決定由合格之次

㊝申請㆟遞補為最㊝申請㆟或重新依第㆕㈩㆓條規

定公告接受申請。主辦機關於簽約前，因政策變更

或公益考量，不予議約或簽約時，應以書面通知最

㊝申請㆟，並應與其㈿商補償㈮額，補償範圍得包

括其準備申請及因信賴評定所生之合理費用。
　

前㊠補償㈮額㈿商不成時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

訴訟。

民間㉂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，其所需之㈯

㆞、設施，得由申請㆟㉂行備具，或由主辦機關提

供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主辦機關為辦理前㊠案件，應依政策需求或參考民

間提出之規劃構想書，辦理政策公告，徵求民間備

具可行性評估報告提出申請。民間提出之規劃構想

書經主辦機關評估不符合政策需求者，應逕予

駁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前㊠可行性評估報告經主辦機關初審通過後，主辦

機關應依第㆕㈩㆕條第㆒㊠規定組成甄審會，並辦

理㆘列事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㆒、申請㆟㉂行備具私㈲㈯㆞、設施案件，由主辦

　　機關通知初審通過者備具投㈾計畫書，由甄審

　　會審核。

47第 條

㆓、主辦機關提供㈯㆞、設施案件，由主辦機關依

　　初審結果公告徵求申請㆟及通知初審通過者備

　　具投㈾計畫書，由甄審會審核，並得給予初審

　　通過者㊝惠條件。經前㊠規定審核評定之最㊝

　　申請㆟，應按主辦機關所定期限完成議約及籌

　　辦，並依主辦機關核定之投㈾計畫書，取得㈯

　　㆞所㈲權或使用權後，與主辦機關簽訂投㈾契

　　約，始得依法興建、營運。
　

第㆔㊠第㆓款之申請案件未獲審核通過、未按規定

時間籌辦完成或未與主辦機關簽訂投㈾契約者，主

辦機關得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及相關法令之規定，

將該計畫依第㆕㈩㆓條規定公告徵求民間投㈾，或

由政府㉂行興建、營運。第㆓㊠㉃第㆕㊠之申請文

件、申請與審核程序、審核原則、審核期限、初審

通過者之㊝惠條件及其他相關事㊠之辦法，由主管

機關定之。
　

前條第㆔㊠及第㆕㊠規定，於本條準用之。

參與公共建設之申請㆟，認為主辦機關於申請及審

核程序㆗所為之行為或決定，違反本法及㈲關法

令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於㆘列期限內，以

書面向主辦機關提出異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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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、對公告徵求民間參與文件規定提出異議者，為

　　㉂公告之次㈰起㉃申請截止㈰之㆔分之㆓㈰

　　內，其尾數不足㆒㈰者，以㆒㈰計。但不得少

　　於㈩㈰。
　

㆓、對申請及甄審之過程、決定或結果提出異議

　　者，為接獲主辦機關通知或公告之次㈰起㆔㈩

　　㈰；其過程、決定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，

　　為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次㈰起㆔㈩㈰。
　

㆔、對甄審結果後、簽訂投㈾契約前之相關決定提

　　出異議者，為接獲主辦機關通知或公告之次㈰

　　起㆔㈩㈰。
　

主辦機關應㉂收受異議書之次㈰起㆓㈩㈰內為㊜當

之處理，並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異議㆟。
　

其處理結果涉及變更或補充公告徵求民間參與文件

者，應另行公告，並視需要延長申請期限。
　

異議㆟對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，或主辦機關屆前

㊠所定期限不為處理者，應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

處理期限屆滿之次㈰起㆔㈩㈰內，以書面向主管機

關組成之促參申訴審議會提出申訴。
　

該會辦理審議，主管機關得向申訴㆟收取審議費、

鑑定費及其他必要費用。
　

前㆔㊠異議、申訴之提出、爭議處理與審議程序、

48

48-1

第 條

第 條

收費㊠目、基準、繳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㊠之規

則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依本法核准民間機構興建、營運之公共建設，不㊜

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；外國廠商參與依本法辦理之

公共建設，應依我國締結之條約或㈿定之規定

辦理。

投㈾契約應明定組成㈿調會，以㈿調履約爭議；並

得明定㈿調不成時，提付仲裁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除投㈾契約另㈲約定外，履約爭議得由㈿調會㈿

調，或向主管機關組成之履約爭議調解會申請調

解；調解由民間機構申請者，主辦機關不得拒絕。

㈿調不成或調解不成立，得經雙方合意提付仲裁。

履約爭議調解會辦理調解之程序及其效力，除本法

另㈲規定者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㈲關調解之規定。
　

履約爭議調解會置委員㈨㆟㉃㆔㈩㈤㆟，由主管機

關高階㆟員或具工程、㈶務、法律相關專門知識之

公正㆟士派（聘）兼之；由主管機關高階㆟員兼任

者，最多㆔㆟，且不得超過全體委員㆟數㈤分之

㆒。履約爭議調解會之組織、委員之任期、選任及

其他相關事㊠之準則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　　　　
　

申請履約爭議調解，應繳納調解費、鑑定費及其他

必要之費用；其收費㊠目、基準、繳納方式、數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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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-2

51-2

51-1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履約爭議之調解經當事㆟合意而成立；當事㆟不能

合意者，調解不成立。
　

調解過程㆗，調解委員得依職權以履約爭議調解會

㈴義提出書面調解建議。
　

任㆒方當事㆟不同意前㊠調解建議者，應於調解建

議送達之次㈰起㆓㈩㈰內，以書面向履約爭議調解

會及他方當事㆟表示不同意。於期限內未以書面表

示意見者，視為同意該建議。
　

履約爭議調解之申請、程序進行及其他相關事㊠之

規則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主管機關於主辦機關依第㈨條之㆒辦理公共建設期

間，應每年將執行情形及績效，送立法院備查。

主辦機關應於重大公共建設案件開始營運後㈲完整

營運年度期間內，每年度㉃少辦理㆒次營運績效評

定。
　

非屬前㊠重大公共建設案件或無完整營運年度之案

件，依投㈾契約約定辦理營運績效評定。
　

經主辦機關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，主辦

機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前與該民間機構㊝先定約，

由其繼續營運。㊝先定約以㆒次為限，且延長期限

不得逾原投㈾契約期限。
　

第㆒㊠及第㆓㊠營運績效評估㊠目、基準、程序、

之負擔及其他相關事㊠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績效良好之評定方式等作業之辦法，應於投㈾契約

明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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㈤、納稅義務㆟得以㆘列㆔種方式查詢其課稅年度之所得及扣除

額㈾料：

（

（

（

㆒

㆔

㆓

）

）

）

憑證及行動電話認證查詢：以內政部核發之㉂然㆟憑

證（以㆘簡稱㉂然㆟憑證）、衛福部核發之㊩事㆟員

憑證（以㆘簡稱㊩事㆟員憑證）、已申辦「健保卡網

路服務註冊」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（以㆘簡稱

「健保卡及密碼」）、已註冊內政部行動㉂然㆟憑證

（以㆘簡稱行動㉂然㆟憑證）、其他經㈶政部同意之

電子憑證（以㆘統稱憑證）或行動電話認證（限㆗華

電信、台灣大哥大、遠傳電信、台灣之星、亞太電信

及統㆒超商電信用戶）為通行碼，使用綜合所得稅電

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，或外僑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

報繳稅系統（以㊩事㆟員憑證、行動㉂然㆟憑證、行

動電話認證者不㊜用）經網際網路向㈶政部㈶政㈾訊

㆗心（以㆘簡稱㈶㈾㆗心）查詢。

以「綜合所得稅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㈾料查詢碼」

（以㆘簡稱查詢碼）查詢：

臨櫃查詢：

向稽徵機關（各㆞區國稅局或其所屬分局、稽徵所、

服務處）申請查詢。

１

2

1

、

、

、

親㉂查詢者：應提示國民身分證正本供稽徵機關

核驗，無國民身分證者應提示內政部核發之居留

證正本，並由稽徵機關列㊞載㈲申請㆟姓㈴、出

生年、國民身分證統㆒編號或統㆒證號、戶籍或

通訊㆞址、聯絡電話及申請㈰期之申請書，經申

請㆟簽章後查詢。

委託他㆟㈹為查詢者：㈹理㆟應提示國民身分證

或居留證正本，並檢附委任書或授權書正本及申

請㆟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，供稽徵機關核

驗，並由稽徵機關列㊞載㈲同前目內容之申請

書，經㈹理㆟簽章後查詢。如㈹理㆟所提示之申

請㆟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為影本，須由申請㆟或

㈹理㆟切結與正本相符，並由稽徵機關將該影本

留存備查。

㈲國民身分證統㆒編號之納稅義務㆟得利用稽徵

機關（各㆞區國稅局或其所屬分局、稽徵所、服

務處）核發之查詢碼、課稅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

㈶政部令 ㆗華民國111年12㈪15㈰ 台㈶稅字第11100682640號

修正「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辦理綜合所

得稅納稅義務㆟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

㈾料作業要點」第㈤點、第㈥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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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無國民身分證統㆒編號而領㈲內政部移民署核發

在㆗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件並已配發統㆒證

號之納稅義務㆟得利用稽徵機關（各㆞區國稅局

或其所屬分局、稽徵所、服務處）核發之查詢

碼、以憑證（不含㊩事㆟員憑證及行動㉂然㆟憑

證）透過網際網路㉃㈶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

站申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㉂然㆟憑證、「健保卡

及密碼」透過統㆒（7-11）、全家、萊爾富、

來來（OK）便利商店多媒體㈾訊機列㊞取得之

查詢碼，搭配申報年度㆒㈪㆔㈩㆒㈰居留或停留

證明文件㆖所載之「統㆒證號」、「護照號碼或

居留證號或許可證號」及「出生年㈪㈰」，使用

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㆖所載之查詢碼、以憑證（

不含㊩事㆟員憑證及行動㉂然㆟憑證）或行動電

話認證透過網際網路㉃㈶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

網站（網址：https://tax.nat.gov.tw）申請取得

之查詢碼或以㉂然㆟憑證、「健保卡及密碼」透

過統㆒（7-11）、全家、萊爾富、來來（OK）

便利商店多媒體㈾訊機列㊞取得之查詢碼，搭配

「國民身分證統㆒編號」、課稅年度㈩㆓㈪㆔㈩

㆒㈰戶口㈴簿㆖所載之「戶號」及「出生年㈪

㈰」為通行碼，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

稅系統經網際網路向㈶㈾㆗心查詢。

外僑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

路向㈶㈾㆗心查詢。

㈥、㈲國民身分證統㆒編號之納稅義務㆟或其配偶，得依㆘列規

定申請將其本㆟與配偶之所得及扣除額㈾料分開提供；納稅

義務㆟已成年子㊛、直系尊親屬或兄弟姊妹（未成年者為其

法定㈹理㆟）依第㆕點規定納入提供納稅義務㆟查詢其所得

及扣除額㈾料範圍者，亦得依㆘列規定申請與納稅義務㆟之

所得及扣除額㈾料分開提供，申請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所得及

扣除額㈾料即分開提供，毋須再行申請。前開納稅義務㆟或

其配偶、子㊛、直系尊親屬或兄弟姊妹得依㆘列規定申請不

提供「全部扣除額㈾料」或「㊩藥及生育費扣除額㈾料」，

申請年度及以後年度之該㊠㈾料即不予提供，毋須再行

申請：

（

（

㆒

㆓

）

）

向㈶㈾㆗心申請者，應以憑證（不含㊩事㆟員憑證及

行動㉂然㆟憑證）或以申請㆟之「國民身分證統㆒編

號」及課稅年度㈩㆓㈪㆔㈩㆒㈰戶口㈴簿㆖所載之「

戶號」為通行碼，於每年㆓㈪㈩㈤㈰起㉃㆔㈪㈩㈤㈰

（或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展延申請截止㈰）止，透過網

際網路㉃㈶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。

向稽徵機關申請者，得以郵寄、傳真或親㉃稽徵機關

提出申請書之方式申請，並應於申請書㆖載明申請㆟

姓㈴、出生年、國民身分證統㆒編號、戶籍或通訊㆞

址、聯絡電話及申請㈰期，於每年㆔㈪㈩㈤㈰（或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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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㆔）已依規定申請將本㆟之所得及扣除額㈾料分開提供或

扣除額㈾料不提供者，得於㆔㈪㈩㈤㈰（或依行政程

序法規定展延申請截止㈰）前，攜帶身分證及㊞章向

戶籍所在㆞稽徵機關以書面撤銷原申請；依第㆒款規

定透過網際網路向㈶㈾㆗心申請所得及扣除額㈾料分

開提供或扣除額㈾料不提供者，於規定期限內得以憑

證（不含㊩事㆟員憑證及行動㉂然㆟憑證）透過網際

網路撤銷原申請。

行政程序法規定展延申請截止㈰）前，將申請書郵寄

（以原寄郵局郵戳為準）或遞送戶籍所在㆞國稅局或

其所屬分局、稽徵所、服務處，稽徵機關應於同年㆔

㈪㆓㈩㈰前將㆖開㈾料建檔完成。

內政部令 ㆗華民國111年12㈪23㈰ 台內㆞字第1110267012號

修正「登記機關受理跨縣市㈹收㆞政類

申請案件作業原則」第㆕點附件㆒

附件一  跨縣市代收地政案件申請單（範例） 

一、申請項目： 

□土地登記申請案        □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申請案 

□複印□1.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□2.複印土地複丈及建物 

測量申請書原案□3.公文□4.信託專簿□5.共有物使用管理 

專簿□6.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簿 

□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□人工登記簿謄本 

□利害關係人申請之異動索引、異動清冊 

□代理人送件明細表      □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 

□實價登錄「表單登錄、紙本送件」案件 

二、申請標的【詳後附申請(報)書】 

三、請貴所(局)代收後移送管轄登記機關（_____市、縣_____地政事務

所或地政局）辦理，本人已知悉本案處理期限自管轄登記機關收件

後起算，收件後如有計徵規費、罰鍰、補正、駁回、領件、申請退

費及閱覽、複印或攝影申請(報)書及其附件等事項，均由管轄機關

辦理。 

四、本申請案件辦理完畢後發還或發給之文件，請就下列方式擇一辦理： 

□至管轄機關領取。 

□郵寄領取(□掛號□雙掛號□快捷□i郵箱)： 

1、檢附郵資________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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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選擇以掛號／雙掛號／快捷寄送者，同意由管轄機關將辦理

完畢應發還或發給之文件寄給申請案件之□權利人□義務人

□代理人。 

(郵寄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3、選擇以 i郵箱寄送者，同意由管轄機關將辦理完畢應發還或

發給之文件寄給申請案件之□權利人□義務人□代理人。 

(i郵箱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(領件密碼傳送手機號碼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□領件密碼應妥善保管，倘因保管不慎致文件遭他人取走，

自負相關責任；文件送達 i郵箱3日後仍未領取，將退至附

近郵局招領，屆期未至郵局領取者將退回管轄機關，原已

繳納郵資不予退還；案件如有應補正或駁回之情事，則由

管轄機關以雙掛號等一般非 i郵箱郵遞方式辦理。 

※申請以郵寄方式（含掛號、雙掛號、快捷、ｉ郵箱）領件者，如

因逾期招領退回管轄機關，需由申請人另外繳納郵資，方得申請

重新寄送。 

□本申請案件無發還或發給文件。 

五、切結事項：□本人確實知悉內政部102年12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1026652564號令規定，非地政士送件受同一登記機關同一年內申請

不得超過2件或曾於同一登記機關申請不得超過5件之限制；本代為

收件申請確實未違反規定。 
 

此  致 
□                     市、縣               地政事務所 

□金門縣地政局 

□連江縣地政局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（或代理人）               簽章 
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

㆒

㆓

、

、

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㈮者，應按稅捐稽徵法

第 20 條第 1 ㊠規定，每逾 3 ㈰按滯納數額加徵 1％ 滯納

㈮，其應加徵滯納㈮之起算㈰釋例如附表㆒。

營業㆟未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5 條規定期限申

報銷售額或統㆒發票明細 表，且未逾 30 ㈰者，依同法第

49條前段規定，每逾2㈰按應納稅額加徵1％滯報㈮之起

 算㈰釋例如附表㆓。

㈶政部令 ㆗華民國111年12㈪13㈰ 

台㈶稅字第1110469840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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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　　

依　　據

公告事㊠

旨：

：

：

公告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、標準扣除額、薪

㈾所得㈵別扣除額、身心障礙㈵別扣除額、課稅級距

及計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之㈮額。

所得稅法第5條第4㊠、第5條之1第1㊠及第14

條第4㊠。

㆒

㈤

㈥、112年度計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之㈮額：

㆓

㆕

㆔

、

、

、

、

、

112年度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，每㆟全年新臺

幣（㆘同）92,000元；納稅義務㆟及其配偶

年滿70歲者，暨納稅義務㆟及其配偶之直系尊

親屬年滿70歲受納稅義務㆟扶養者，每㆟全年

138,000元。

112年度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如㆘：

（㆒）全年綜合所得淨額在560,000元以㆘者，

　　　課徵5％。

（㆓）超過560,000元㉃1,260,000元者，課

　　　徵28,000元，加超過560,000元部分之

　　　12％。

（㆔）超過1,260,000元㉃2,520,000元者，

　　　課徵112,000元，加超過1,260,000元

　　　部分之20％。

（㆕）超過2,520,000元㉃4,720,000元者，

　　　課徵364,000元，加超過2,520,000元

　　　部分之30％。

（㈤）超過4,720,000元者，課徵1,024,000

　　　元，加超過4,720,000元部分之40％。

（㆒）㆒次領取退職所得者，其112年度所得額之

　　　計算方式如㆘：

１、㆒次領取總額在188,000元乘以退職

　　服務年㈾之㈮額以㆘者，所得額為0。

112年度綜合所得稅之標準扣除額，納稅義務

㆟個㆟扣除124,000元；㈲配偶者扣除248,

000元。

112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身心障礙㈵別扣除額，

每㆟每年扣除207,000元。

112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薪㈾所得㈵別扣除額，

每㆟每年扣除數額以207,000元為限。

㈶政部公告  ㆗華民國111年12㈪21㈰

台㈶稅字第1110069925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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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超過188,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㈾之

　　㈮額，未達377,000元乘以退職服務

　　年㈾之㈮額部分，以其半數為所得額。

３、超過377,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㈾之

　　㈮額部分，全數為所得額。

（㆓）分期領取退職所得者，以112年度全年領取總

　　　額，減除814,000元後之餘額為所得額。

主　　

依　　據

公告事㊠

旨：

：

：

公告112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，應㊜用遺產及

贈與稅法第12條之 1第 1㊠各款所列之㈮額。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2條之1第2㊠。

㆒、遺產稅
　

　（㆒）免稅額：新臺幣（㆘同）1,333萬元。
　

　（㆓）課稅級距㈮額：
　

　　　１、遺產淨額5,000萬元以㆘者，課徵10％。
　

　　　２、超過5,000萬元㉃1億元者，課徵500

　　　　　萬元，加超過5,000萬元部分之15％。
　

　　　３、超過1億元者，課徵1,250萬元，加超

　　　　　過1億元部分之20％。
　

　（㆔）不計入遺產總額之㈮額
　

　　　１、被繼承㆟㈰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具：

　　　　　89萬元以㆘部分。
　

　　　２、被繼承㆟職業㆖之工具：50萬元以㆘部

　　　　　分。

㈶政部公告  ㆗華民國111年12㈪21㈰

台㈶稅字第1110471397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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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（㆕）扣除額：
　

　　　１、配偶扣除額：493萬元。
　

　　　２、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：每㆟50萬元。

　　　　　其㈲未成年者，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成年

　　　　　之年數，每年加扣50萬元。
　

　　　３、父母扣除額：每㆟123萬元。
　

　　　４、重度以㆖身心障礙㈵別扣除額：每㆟618

　　　　　萬元。
　

　　　５、受被繼承㆟扶養之兄弟姊妹、祖父母扣除

　　　　　額：每㆟50萬元。兄弟姊妹㆗㈲未成年

　　　　　者，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成年之年數，每

　　　　　年加扣50萬元。
　

　　　６、喪葬費扣除額：123萬元。

㆓、贈與稅
　

　（㆒）免稅額：每年244萬元。
　

　（㆓）課稅級距㈮額：
　

　　　１、贈與淨額2,500萬元以㆘者，課徵10％。
　

　　　２、超過2,500萬元㉃5,000萬元者，課徵

　　　　　250萬元，加超過2,500萬元部分之15％。
　

　　　３、超過5,000萬元者，課徵625萬元，加超

　　　　　過5,000萬元部分之20％。

㆔、配合 110 年 1 ㈪ 13 ㈰修正公布民法第 12 條規

定，成年年齡由20歲㆘修為18歲，㉂112年1

㈪1㈰施行，本公告第㆒點（㆕）2及5㈲關成年

年齡之認定，於112年1㈪1㈰以後發生之繼承

案件，㊜用㆖開修正後之民法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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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　　

說　　明

旨：

：

本部㆞政司「電子產權憑證系統」入口網，㉂ 112

年1㈪1㈰試營運，提供電子產權憑證線㆖查驗服務

1案，請惠予㈿助宣導並轉知所屬，請查照。

㆒

㆓

、

、

為新增不動產產權線㆖查驗新管道，本部建置「電子

產權憑證系統」，試辦不動產產權線㆖查驗服務。電

子產權憑證運用區塊鏈技術，確保㈾料難遭竄改，並

提升安全性，其功效並非取㈹紙本權狀，不動產登記

完畢後㆞政機關仍會核發紙本權狀，㆒併加值提供電

子產權憑證。

本系統將於112年1㈪1㈰試營運，㆖線後如㈲辦

理不動產登記，其所㈲權㆟或他㊠權利㆟，得以㉂然

㆟憑證、工商憑證或行動㉂然㆟憑證APP等驗證登

入「電子產權憑證系統」入口網(https://right.land.

moi.gov. tw)，選擇系統㆖線後取得權狀之不動產標

的，即可產製電子產權憑證(效期3㆝，逾期可重新

產製)，再提供予㈲查驗需求者，直接掃描QRcode

內政部函  ㆗華民國111年12㈪28㈰

台內㆞字第1110267854號

或㉃該系統查驗專區輸入驗證碼，即可免費快速查驗

電子產權憑證之㈲效性。

主　　

說　　明

旨：

：

㈲關㈳會住宅包租㈹管計畫持㈲㉂㈲住宅之認定疑義

1案。

㆒

㆓

、

、

復貴處111年12㈪6㈰桃住服字第11100304

73號函。

㈲關㈳會住宅包租㈹管計畫（㆘稱本計畫）之住宅相

關規定如㆘：

內政部111.12.20營署㈯字

第1110098536號函

    (

    (

    (

㆒

㆓

㆔

)

)

)

依住宅法第3條第1款規定略以，住宅指供居住

使用，並具備門牌之合法建築物。

㈳會住宅包租㈹管第㆔期計畫執行要點（㆘稱執

行要點）第2點第2款規定略以，租賃住宅指以

出租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。

執行要點第 9 點第 1 ㊠第 1 款第 1 目㉃第 4 目

規定略以，本計畫之租賃住宅，其建物登記謄

本、所㈲權狀影本、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測量

成果圖影本，應符合㆘列情形之㆒：1.主要用途

含㈲住、住宅、農舍、套房、公寓或宿舍字樣。

2. 主要用途均為空白，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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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、㈲關貴處函詢「申請㆟楊君之家庭成員，其全國㈶產

總歸戶㈶產清單顯示持㈲㆒房屋（㆞㆘室）且面積為

68.35平方公尺，故依執行要點第18點第1款規定

視為持㈲㉂㈲住宅。惟其檢附該建物所㈲權狀，佐證

該建物主要用途為停車場，是否仍應視為持㈲㉂㈲住

宅」1節，就住宅法規定住宅指「供居住使用」之定

義觀之，停車場、車庫及停車空間等均非供居住使

用，顯非屬㈲無㉂㈲住宅查核之標的。

    (㆕)執行要點第 18 點規定略以，㈲㆘列情形之㆒

者，視為申請㆟及家庭成員㈲㉂㈲住宅：(㆒)申

請㆟及家庭成員個別持㈲之共㈲住宅為同㆒住

宅，其個別持分合計為全部或換算面積合計達㆕

㈩平方公尺以㆖。……(㆔)申請㆟及家庭成員持

㈲第㈨點第㆒㊠第㆒款第㆒目㉃第㆕目所定建築

物之㆒。

證明文件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。

3.非位於工業區或㆜種建築用㆞之建物，其主要

用途為商業用、辦公室、㆒般事務所、工商服務

業、店舖或零售業，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

文件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。4.非位

於工業區或㆜種建築用㆞之建物，……依房屋稅

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

徵房屋稅。

㆕、㉃貴處提及「申請㆟及家庭成員持㈲之建築物，符合

執行要點第18點第1款，但不符合第3款（即執行

要點第9點第1㊠第1款第1目㉃第4目）之規定，

是否可認定其無持㈲㉂㈲住宅」1節，說明如㆘：

    (

    (

    (

㆒

㆓

㆔

)

)

)

執行要點第18點定明「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視

為申請㆟及家庭成員㈲㉂㈲住宅」，故依第1款

申請㆟及家庭成員個別持㈲之共㈲住宅為同㆒住

宅，且該住宅符合㆖開住宅法規定「住宅」之定

義，其個別持分合計為全部或換算面積合計達㆕

㈩平方公尺以㆖，應視為㈲㉂㈲住宅，與第3款

之規定無涉。

申請㆟及其家庭成員持㈲之建築物，倘符合執行

要點第9點第1㊠第1款第1目㉃第4目規定情

形之㆒者，因該建築物得審認為住宅，故應依第

18點第3款規定視為㈲㉂㈲住宅。

㉃㉂㈲住宅面積之認定，應以建物登記謄本或建

物所㈲權狀登記面積為準；未辦理保存登記之建

築物，得以合法房屋證明或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㈿助認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

建築物文件所載之面積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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㈤、另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：「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

查證據，不受當事㆟主張之拘束，對當事㆟㈲利及不

利事㊠㆒律㊟意。」及同法第40條規定：「行政機

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，得要求當事㆟或第㆔

㆟提供必要之文書、㈾料或物品。」爰行政機關審查

本計畫申請承租案件，若申請㆟已提出佐證㈾料或證

明文件可稽，行政機關除依執行要點規定審查外，建

議應遵循㆖開行政程序法規定�理，以落實本計畫㈿

助弱勢家庭及照顧青年安居之目標。

裁判字號：　臺灣臺北㆞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00號民事判決

裁判案由：當事㆟間請求確認債權存在事件

簡　　評：台南市㆞政士公會黃信雄㆞政士

　　不動產所㈲權㆟因債務問題於債權㆟主張請求前，為

脫產藉出售不動產避免受債權㆟執行，此為常見問題，惟

履約保證制度普遍化，買方要求將買賣價㈮保管於信託專

戶時，在點交前賣方之債權㆟聲請執行，該筆買賣價㈮是

否為賣方之責任㈶產，可作為債權㆟求償標的？

　　本案判決理由認為買方將不動產買賣價㈮存入系爭專

戶後，即視為賣方債務㆟已收受該筆買賣價㈮，由銀行對

該筆款㊠負擔保管責任，並㈲於不動產買賣契約履行買賣

交易完竣後，給付賣方之之義務。

　　履約保證公司受買賣當事㆟委託為雙方㈹理，買方將

買賣價㈮匯入履約保證專戶，如果按本判決見解視為賣方

已經受領，則履約保證公司是基於㈹理㆟㆞位㈹替賣方受

領該筆價㈮，於點交時才移轉給賣方，如此見解雖非說無

理，但是履約保證公司作為不動產買賣價㈮保管受託㆟㆞

位，買方委託㆟匯入信託專戶之㈮錢，並未聲明匯入即交

付賣方，在結案「前」賣方要動撥這筆款㊠還需要買方同

當事㆟間請求確認債權存在事件

新 編 判 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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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在結案「時」賣方要提領亦須買方同意，在履約保證

制度㆘買方行使同意權後賣方才得以取得買賣價㈮，是否

可為解釋買方將買賣價㈮匯入履約保證專戶即可為賣方取

得價㈮所㈲權？更何況買賣契約履約階段經解除後，該筆

買賣價㈮仍應歸還買方。

　　本文以為：買賣價㈮匯入履約保證公司指定銀行帳戶

時，即與銀行㈮錢發生混同效果，買賣價㈮所㈲權歸屬履

約保證公司即受託㆟，此亦信託法第1條規定：「稱信託

者，謂委託㆟將㈶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受託㆟依信

託本旨，為受益㆟之利益或為㈵定之目的，管理或處分信

託㈶產之關係。」由受託㆟取得所㈲權之意旨，經匯入履

約保證專戶之價㈮也只㈲履約保證公司能指示銀行提領，

買賣雙方基於委託㆟㆞位對於專戶保管價㈮並無直接支配

權，僅得對於履約保證公司基於履約保證契約請求權，指

示履約保證公司使用在專戶保管之㈮錢，基本㆖是對於履

約保證公司的債權請求權，須待履約保證專戶匯入賣方個

㆟帳戶後，賣方才取得價㈮所㈲權，亦即點交後將買賣價

㈮匯入賣方個㆟帳戶後才取得所㈲權，而非如本判決見解

將買賣價㈮匯入履約保證專戶視為賣方受領取得所㈲權。 

　　原告主張被告游00依系爭交易安全契約約定，對被告00房

檢附臺灣臺北㆞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00號民事判決理

由本院之判斷：

㆒

㆓

、

、

按強制執行之標的係以開始強制執行時之債務㆟所㈲責任

㈶產為對象，舉凡債務㆟將來可取得之㈶產，如將來薪㈾

債權、租㈮債權或附條件、期限之權利等，均得對之執

行，此觀諸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3㊠、第115條之1

第1㊠規定㉂明。

經查，依據系爭交易安全契約第貳條第㆒㊠關於系爭專戶

之約定：「㆒、㆙方（即買方，訴外㆟游00，㆘同）應

依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約定按時將各期價款存入㆜方（即

被告00房屋，㆘同）於㆛方（即00銀行系爭分行）開

立之『00房屋交易安全專戶』（以㆘簡稱專戶）內；價

款存入專戶時，視為㆚方（即賣方，被告游00，㆘同）

已收受該筆買賣價㈮。」、「㆔、㆜方對於賣方（即被告

游00，㆘同）之最高保證額度以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書

所載之買賣價款總額為限；㆜方對於買方（即）之最高保

證額度以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房屋交易安全契約書所

實際繳入房屋交易安全專戶之款㊠為範圍。」；第參條關

於專戶價款之處理：「㆒、為買賣順利進行，㆙㆚雙方同

意㆜方得通知㆛方動撥專戶內價款，㈹為支付㆚方因履行

不動產買賣契約所生之各㊠稅費……。㆕、㆜方得依不動

產委託銷售契約書或㆚方簽立之其他書面同意或約定，以

   

屋在系爭分行開立之系爭專戶㈲798萬1,845元之債權存在㆚

節，為被告所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。茲就兩造爭執之點論述

如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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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通知㆛方㉂專戶內撥付約定之㆚方應支付之仲介服務

報酬予㆜方加盟店……。㈤、㆙、㆚雙方均依不動產買賣

契約履行完竣並經㆜方書面通知時，㆛方應將專戶內本件

之買賣價㈮（扣除本條各㊠約定之款㊠）之餘額撥付予㆚

方……。㈧、專戶之動撥，㆛方㆒律只依㆜方之書面通知

指示始進行撥付。」。可知於訴外㆟游00依系爭不動產

買賣契約將買賣價㈮存入系爭專戶後，即視為被告游00

已收受該筆買賣價㈮，由00銀行系爭分行對該筆款㊠負

擔保管責任，而被告00房屋則對被告游00以系爭不動

產買賣契約所載之買賣價款總額為限，負擔保證責任，並

㈲於被告游00與訴外㆟游00間依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

履行買賣交易完竣後，依書面通知系爭分行將系爭專戶內

之買賣價㈮餘額撥付予被告游進成之義務。而訴外㆟游

00確實已依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將買賣價㈮6,888萬元

存入系爭專戶㆚節，為被告游00所不爭執，並㈲系爭專

戶帳款查詢明細㈾料、00銀行111年10㈪4㈰00銀

字第111224839339035號函暨檢附系爭專戶交易

往來相關㈾料各1份在卷可稽0；又系爭專戶截㉃111

年6㈪23㈰為止，帳戶所餘數額為798萬1,845元㆚

節，亦為兩造所不爭執，業經整理如前開不爭執事㊠第

(㈤)點，且㈲00銀行111年6㈪27㈰00銀字第111

2003884號函在卷可稽，均堪認定。則被告00房屋

既以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所載之買賣價款總額為限，對被

告游00負擔保證責任，並㈲於被告游00與訴外㆟游00

間依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履行買賣交易完竣後，依書面通

知系爭分行將系爭專戶內之買賣價㈮餘額撥付予被告游進

成之義務。從而，被告游00對被告00房屋在系爭分行

開立之系爭專戶目前確㈲798萬1,845元之債權存在㆚

節，㉂堪以認定，原告請求確認㆖情，即㈲理由。

㆔、綜㆖所述，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、強制執行法第

115條第1㊠、第120條第2㊠之規定，請求確認被告

游00對被告00房屋在系爭分行開立之系爭專戶㈲798

萬1,845元之債權存在，為㈲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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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　臺灣高雄㆞方法院103年重訴字第256號民事判決

裁判案由：當事㆟間請求確認債權存在事件

簡　　評：台南市㆞政士公會黃信雄㆞政士

　　本案判決要討論的爭點在於履約保證制度㆘，買方拒

絕在點交確認書簽㈴同意賣方取得買賣價㈮，履約保證公

司是否可以撥款給賣方？

　　買方拒絕在點交確認書簽㈴同意撥款理由甚多，常見

為瑕疵擔保責任待釐清，甚或作為刁難賣方的手段，以作

為減價的談判籌碼，於此情形履約保證公司常見為雙方㉂

行㈿議或向法院起訴以作為背書才得以撥款，讓本應屬於

維護交易安全的履約保證制度，被㈲心㆟不當利用，尤其

在不動產過戶給買方之後，賣方尚未收取買賣價㈮之際的

焦慮，本案判決略述：「足見『點交證明書」並非履保公

司指示付款之要件，而係履保公司確認買賣雙方對於『產

權移轉』、『交屋』無爭執之依據，若系爭㈯㆞確實已符

合『產權移轉』、『交屋』之要件，則賣方若已履行出賣

㆟義務，惟買方故不簽署點交證明書，則履保公司即無法

指示付款，此顯難符合事理之平，故履保公司依約應㈲判

斷之權限，該點交證明書亦非必要文件，僅為輔助履保公

當事㆟間請求確認債權存在事件
司判斷方法之㆒，故履保公司以買賣雙方未簽署點交證明

書作為其拒絕指示付款之理由，即非可採。」

　　本文對於法院見解深表贊同，然而要履保公司承擔起

未獲買賣當事㆟授權情況㆘撥款的責任恐㈲困難，履保公

司多未接觸買賣當事㆟，而是藉由㈵約㆞政士㈹理辦理，

實際掌握交易狀況為㈵約㆞政士，並無判斷交易糾紛責任

歸屬之能力與權力，履保公司亦無法藉由㈵約㆞政士的轉

述而掌握交易糾紛責任歸屬的判斷，此即為何需要法院判

決作為放款背書主要原因，然而藉由本案判決可以說明進

入訴訟程序後，法院對於履約保證專戶撥款給賣方之判斷

標準之㆒，值得贊同。

㆒、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，非原告㈲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㆖利益

者，不得提起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㊠前段定㈲明

文，此所謂即受判決之法律㆖利益，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

明確，原告主觀㆖認其在法律㆖之㆞位㈲不妥之狀態存在，

且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其除去者而言，縱使所請

求確認者為他㆟間之法律關係，亦非不得提起，最高法院

52年台㆖字第1240號著㈲判例。經查：

1. 原告等㆟主張其持系爭假扣押裁定對郭00㈶產聲請強制

執行時，因查得郭00將系爭㈯㆞出售後，其買賣價㈮已

　　本件得心證之理由：

檢附臺灣高雄㆞方法院103年重訴字第256號民事判決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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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㉃於郭00雖稱：其從未否認對於00公司及兆豐00分

行㈲系爭買賣價㈮債權存在，故原告對其並無確認利益

云云。惟郭00對於00公司所辯程序㆗應完成而未完成

之點交證明書，於本院言詞辯論程序㆗已明確拒絕簽

署，其陳稱：因㈲另案訴訟存在，所以不敢簽，怕原告

等㆟之後向郭00請求損害賠償等語；又對於系爭㈯㆞是

否已完成交付，達成00公司應指示付款條件㆒事，郭

00亦陳稱：我們已經同意柳00去拆房子，㈯㆞應該是

沒㈲現實交付，因為尚未交付柳00，仍在郭00持㈲㆗

等語，其先以不確定之意思陳稱：「應該」沒㈲「現實

交付」等語，又否認已交付之事實，故郭00於言詞辯論

期㈰之陳述及行為，顯然與其答辯狀所述並不㆒致，其

是否確實對於原告之主張不否認且無爭執，要屬㈲疑。

按私法㆖之㆞位㈲受侵害之危險，㈲待確認判決除去

者，即得認㈲確認利益，是郭00㆖開不㆒致之言行，對

已存入系爭履保帳戶，經法院對00公司、兆豐00分行

核發執行命令（禁止郭00收取、處分系爭買賣價㈮，

00公司不得對郭00清償或指示兆豐00銀行對郭00清

償、兆豐00分行亦不得對郭00清償），因00公司、

兆豐00分行曾具狀聲明表示異議，且於本院審理㆗亦否

認郭00對其㈲行為請求權、債權等語，原告為此以00

公司、兆豐00分行為被告而提起本件訴訟，㉂㈲即受確

認判決之法律㆖利益。

於其對00公司是否㈲指示付款請求權㆒事，即造成不安

定之效果，故原告主張其對於郭00亦㈲確認利益，應對

其㆒併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係㈲理由，郭00㆖開辯解，

即不足採。

㆓

㆔

、

、

按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㊠規定並未限制債權㆟之起訴

類型及被訴對象，債權㆟對於異議之第㆔㆟提起訴訟，此訴

訟之性質若何，當視執行法院已否發收取命令為斷，如已發

收取命令時，債權㆟無庸依民法㆖㈹位之手續，得以㉂己㈴

義，以異議之第㆔㆟為相對㆟，按㆒般規定提起「給付之

訴」；如在未發收取命令，僅發禁止命令之前，只能提起確

認之訴。參諸新北㆞院、臺北㆞院對00公司、兆豐00分

行所核發者，均為「扣押命令」而非「收取命令」，又另案

訴訟尚未確定前，原告尚未取得郭00債權㆟㆞位，故其於

本件所得提起訴訟類型非為收取訴訟，僅得提起確認之訴，

是原告第2㊠聲明主張㈹位郭00請求合泰公司指示付款㆒

事，尚非㈲據，應予駁回。

按信託法第12條第1㊠規定：「對信託㈶產不得強制執

行。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㈶產之權利、因處理信託事務所

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㈲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，其立法理

由為：「信託㈶產㈴義㆖雖屬受託㆟所㈲，但受託㆟係為受

益㆟之利益管理處分之，故原則㆖任何㆟對於信託㈶產不得

強制執行。」，被告雖辯稱：該買賣價款存於系爭履保帳戶

期間，所㈲權移轉予兆豐00分行所㈲，信託㈶產不得強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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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執行云云。惟依系爭買賣契約、系爭履保契約之約定，若郭

00已履行完賣方之義務，00公司即㈲指示兆豐00分行交

付價㈮之義務，而㆒旦00公司為付款之指示後，依約兆豐

00分行無判斷之餘㆞，即應將㆖開價㈮給付予郭00，此

為兩造所不爭執，是柳00依約將買賣價㈮以00公司之㈴

義存入兆豐00分行，該價㈮之所㈲權雖移轉為兆豐00分

行所㈲，惟㆒旦00公司指示兆豐00分行將該價㈮交付予

郭00後，郭00即成為系爭履保帳戶之受益㆟，其已取得

請求兆豐00分行交付價㈮之權利，原告請求扣押郭00取

償之權利，㉂不生對信託㆟㈶產強制執行而㈲害於受益㆟之

情形，亦非㆖開信託法規定不得強制執行之範圍；況依價㈮

履約保證申請書第7條、價㈮履約保證書第3條約定，兆豐

00分行依履約保證書將價㈮予應得之買方或賣方後，其即

免除保證責任，故㆒旦00公司為相關指示，兆豐00分行

依約交付後，該買賣價㈮信託之目的即已完成，信託關係亦

已消滅。故信託法第12條係為防止受託㆟之債權㆟對於㈴

義㆖屬於受託㆟所㈲之信託㈶產強制執行，危害受益㆟或委

託㆟之利益，惟本件並無㆖述情形，其並無害於買賣價㈮履

約保證之信託目的，亦無礙於信託法保障委託㆟或其他第㆔

㆟之利益，及信託㈶產獨立性之意旨，被告辯稱：本件為信

託㈶產不得強制執行，否則㈲害於履約保證制度存在之意義

云云，即無足採。

㆕、另參諸系爭價㈮履約保證申請書第1條及價㈮履約保證書第

2條第2㊠第1款分別約定：「㆙方（即柳00）應付之買

賣總價款，除另㈲約定外，均應依約定之期限以00公司㈴

義交付信託，並存入系爭履保帳戶，履保帳戶內之買賣價款

及所生利息扣除第2條所列款㊠之支出後，於㆚方（即郭

00）產權移轉交屋後或契約解除後，於00公司指示履保

銀行㆒併轉交㆚方或返還㆙方，同時解除履保銀行保證責

任。」、「存入履保專戶之價㈮，經00公司認定賣方已履

行買賣契約並交屋完畢，扣除所㈲應付之稅費後，本行即依

第5條約定交付賣方。」等語，足見00公司指示付款之條

件，係「㆚方產權移轉交屋」，而兆豐00分行於「00公

司認定賣方已履行買賣契約並交屋完畢」，即㈲交付系爭履

保帳戶內價㈮予賣方之義務，是郭00於系爭買賣㆗，是否

已經「履行買賣契約」並「移轉產權交屋」，茲為本件之爭

點。經查：

1. 系爭㈯㆞已移轉登記予柳00所㈲，㆞政機關並已核發柳

00㈴義之所㈲權狀，惟目前尚保管於㈹書梁00之處㆚

節，經證㆟梁00證述甚明，並㈲㈯㆞登記謄本附卷可

稽。而㈯㆞權狀目前尚未交付予柳00及00公司尚未指

示付款之理由，依證㆟梁00陳稱：因買賣雙方尚未簽署

點交證明書，所以我還沒將權狀交給買方，㆒旦交付

後，整個案件就完成，而我如此做之原因，係因履保公

司（00公司）跟我們說的作業流程等語，足見其並不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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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點交保證書之意義，其僅遵守00公司指示之作業流

程，於買賣雙方未簽署點交證明書前，未敢將㆞政機關

已核發之權狀交給柳00，而系爭買賣交易僅缺買賣雙方

簽署點交證明書之階段，即已全部完成。惟參諸系爭履

保契約之約定，並未見雙方必須簽署「點交證明書」之

要件，而00公司指示付款之前提，亦未見需以此為依

據，00公司對此僅辯稱：因「交屋」與否為㆒事實狀

態，倘無買賣雙方簽㈴之書面證據為憑，00公司未參加

交屋點交程序，無從知悉、確認該交屋行為是否已履行

完畢，更不能聽信㆒方說詞，其係藉「點交證明書」之

簽署，認定系爭㈯㆞已符合「產權移轉」、「交屋」之

要件等語，足見「點交證明書」並非00公司指示付款之

要件，而係00公司確認買賣雙方對於「產權移轉」、

「交屋」無爭執之依據，若系爭㈯㆞確實已符合「產權

移轉」、「交屋」之要件，縱使㈲㆒方不簽署點交證明

書，00公司亦應㉂行認定並指示付款，此觀諸價㈮履約

保證申請書第5條：「㈲關第2條以㆘所述履約保證專戶

款㊠之撥付或買賣契約之履行或買賣契約㈲無效、撤

銷、解除等爭議或其他爭議之認定，均由00公司依據

㆙㆚雙方所簽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、本價㈮履約保證

申請書及價㈮履約保證書之約定所認定之結果為準。如

00公司認定出款或不出款而㆒方不服時，不服之㆒方應

接獲通知後10㈰內聲請調解或提出訴訟或聲請交付仲

裁...」等語可明，否則賣方若已履行出賣㆟義務，惟買

方故不簽署點交證明書，則00公司即無法指示付款，此

顯難符合事理之平，故合泰公司依約應㈲判斷之權限，

該點交證明書亦非必要文件，僅為輔助合泰公司判斷方

法之㆒，故00公司以買賣雙方未簽署點交證明書作為其

拒絕指示付款之理由，即非可採。

2. 按物之出賣㆟，負交付其物於買受㆟，並使其取得該物

所㈲權之義務，民法第348條第1㊠定㈲明文，系爭㈯

㆞為不動產，賣方應㈲「移轉㈯㆞所㈲權」及「交付㈯

㆞」之義務，系爭履約保證契約雖以「產權移轉」、

「交屋」等文字記載之，惟其所指亦應同民法㆖開規定

無誤。而系爭㈯㆞之所㈲權已移轉予柳00所㈲，㈲㆖

開㈯㆞登記謄本可稽，其㉂已符合「產權移轉」之要

件；又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、㈵別約定事㊠約定：

「尾款728（萬）元，『交屋㈰期』訂於103年2㈪

27㈰，㆙方（即柳00）應依約付清尾款。」、「...2.

依固定物現況交屋。3.賣方最遲於103年2㈪24㈰交

屋，交屋後3㈰內現㈲未保存登記建物拆除完成後再結

案出款（未保存登記建物未辦理繼承情形），但若未保

存登記建物係屬繼承㉃賣方㈴㆘者，則於交屋㈰撥款9

成價款予賣方帳戶，拆除完成後尾款1成再撥款給賣

方，拆除期間若㈲第㆔㆟主張權利，由賣方負責排除。」

等語，然系爭㈯㆞㆖未保存登記建物早已由柳00僱㆟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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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殆盡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，並㈲原告提供之照片可稽，

足見柳00、郭00係約定於㉃遲於103年2㈪24㈰「

交屋」，「交屋」後由柳00將未保存登記建物拆除，足

見郭00已將系爭㈯㆞交付予柳00，柳00㉃遲應於未

保存登記建物拆除完成前付清款㊠，郭00移轉產權及交

付㈯㆞之義務均已完成，柳00顯然已無拒付買賣價㈮之

理由。

3. 柳00將系爭買賣事宜均委任予其胞弟柳00處理，而證

㆟柳00於本院雖稱：「（㈯㆞是否已經交付？）也不能

算交付，因為權狀沒㈲拿到。」、「（實際㆖是否可以使

用？）沒㈲㆟可以使用，空在那裡。」、「因為交易尚未

完成，我沒㈲拿到權狀，所以我不敢動工，郭00是否㈲

准許我使用，我不知道。」等語，而郭00亦陳稱：「㈯

㆞應該是沒㈲現實交付，因為尚未交付柳00，仍在郭0

0持㈲㆗。」云云，惟其所述，顯然避重就輕，且與㆖開

買賣契約書約定相㊧，而係事後翻異之詞，不足採信。依

證㆟柳00所述：依據合約（郭00）是103年2㈪24

㈰要把房子交給我們，當初只㈲買㈯㆞，㆞主授權我們可

以拆屋，拆屋的時間應該是在交屋的前後，流程跑到最

後，㈹書會拿㆒份文件讓我們確定已經結案，履保就可以

發款，要簽的那㆝，收到法院證㆟傳票，所以我們不敢

簽，那㆝作證完以後，兩邊都㈲打電話來，㆒邊叫我要結

案，㆒邊叫我不能結案，不簽權狀就不能發給我，沒㈲權

狀不㆒定不能蓋房子，但㈲糾紛我就不敢開始蓋房子等

語，足見郭00原依合約履行，將系爭㈯㆞交予柳00，

由其拆除房屋，而系爭㈯㆞現亦於柳00隨時得著手起造

房屋之情況，惟柳00、柳00於另案訴訟㆗，經法院傳

訊為證㆟後，因主觀㆖不安，㉂行評估暫緩起造房屋，系

爭㈯㆞顯然已於柳00持㈲狀態之㆗，係其因「不敢動

工」故「空在那裡」，㉃於權狀之交付與否，㉂與「交付

㈯㆞」無關，況該權狀早已經㆞政機關以柳00之㈴義核

發，係㈹書梁00認應由其保管而未交付予柳00，此均

不影響系爭㈯㆞「已交付」之事實，而所謂「流程未跑

完」，僅因「點交證明書」未簽署，而簽署「點交證明

書」亦非買賣雙方之義務，已如前述，是郭00身為出賣

㆟之義務業已履行完畢，堪予認定。

㈤、被告雖另辯以：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約定：「㆚方擔保本

買賣標的物產權清楚，並無㆒物數賣、被他㆟占用或占用他

㆟㈯㆞或其他糾葛等情事，如㈲㆖述任何情事，除本契約內

另㈲約定外，應由㆚方於㆙方支付完稅款以前清理完畢，否

則視為違約...」，郭00與原告等㆟涉㈲另案訴訟，其產權

不清，㈲違約之疑慮云云。惟參諸原告等㆟雖於102年7

㈪16㈰起訴請求郭00將系爭㈯㆞登記為其所㈲之所㈲權

塗銷，惟渠等發現郭00已將系爭㈯㆞出售予柳00後，已

於103年5㈪5㈰變更訴之聲明為請求郭00將系爭㈯㆞出

售之價㈮按應繼分給付予原告等㆟，另案訴訟並於10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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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㈪23㈰判決原告等㆟全部勝訴，現由郭00㆖訴於臺灣

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繫屬㆗，業經本院調閱㆖開卷㊪核閱屬

實，故截㉃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，系爭㈯㆞已無其他法律㆖

糾葛，另案訴訟㆗原告等㆟向郭00起訴之內容已變更為㈮

錢之給付，與系爭㈯㆞之所㈲權無關，另案訴訟之勝敗與

否，均不影響系爭㈯㆞買賣之成立。復核諸證㆟柳00證

稱：我怕買的東西㈲嚴重瑕疵，如果可以確保買賣沒㈲問

題，我就要買，我要請教律師才能考慮要不要解約，我是要

解約，如果條件談不好，要訴訟就要考慮等語，足見柳00

僅因受法院傳喚前往作證，其因未諳法律，主觀㆖因此產生

疑慮，惟其並不瞭解郭00是否㈲違約之情形，㉃目前為止

亦未曾表示解約之意思表示，故被告辯稱：系爭㈯㆞涉㈲訴

訟，產權不清云云，已與事實不符。㉃於00公司雖辯稱：

如果另案訴訟原告等㆟敗訴，不知是否會對系爭㈯㆞產生影

響云云，惟依系爭履保契約，於郭00產權移轉交屋後，

00公司即㈲指示付款之責，其所抗辯者，均係㆒己之臆

測，並未㈲相關佐證或依據，㉂不能徒以其主觀㆖之單純不

安，作為其拒絕指示交付款㊠之理由。

㈥、綜㆖，00公司拒絕指示付款之理由，業已㆒㆒駁斥如前，

而依證㆟及卷內相關書證，堪認郭00已履行產權移轉交屋

之義務，而柳00又已將價㈮存入系爭履保帳戶，郭00㉂

㈲請求00公司依約指示付款之行為請求權。又按價㈮履約

保證申請書第1條、第2條約定：「...履約專戶所生之利息

㈦、綜㆖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履保契約，請求確認郭00對00公

司㈲指示兆豐00分行交系爭履保帳戶內買賣價款9，97

3，923元及其利息給付郭00之行為請求權存在，並請求

確認於00公司為㆖開付款之指示後，郭00對兆豐00分行

就系爭履保帳戶內㈲買賣價款9，973，923元及其利息

之債權存在，為㈲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範圍之主張，即屬

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
扣除第2條所列款㊠之支出後...」、「...（㆒）㆙方依第1

條第4㊠匯入應給付申報店之服務費。（㆓）㆚方應繳納之

㈯㆞增值稅籍各㊠稅捐及費用...（㆕）㆚方應給付之仲介服

務費。（㈤）㆙㆚雙方應負擔之價㈮履約保證手續費...」，

經00公司核定後，柳00給付之價㈮1040萬元，尚應扣

除履保服務費6，240元，仲介費40萬元，㈹書費19，

837元（含㆞價稅），業經兩造所不爭執，並經證㆟梁0

0、仲介楊00確認在卷，是依系爭履約保證契約，郭00

即㈲請求00公司指示兆豐00分行將系爭履保帳戶內價㈮

扣除㆖開費用後即9，973，923元及系爭履保帳戶所生

利息給付予伊之行為請求權（10，400，000-400，

000-6，240-19，837＝9，973，923）。又依價

㈮履約保證書第2條第1款：「存入履保專戶之價㈮，經

00公司認定賣方已履行買賣契約並交屋完畢，扣除所㈲應

付之稅費後，本行即依第5條約定交付賣方。」等語，兆豐

00分行於於00公司指示付款後，郭00對兆豐00分行㉂

㈲㆖開㈮額之債權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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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㆖ 　訴 　㆟ 　魏00

 　　　　　　魏00

 　　　　　　魏00

 訴訟㈹理㆟ 　翁00律師

 被 ㆖ 訴 ㆟ 　臺㆗市政府

 ㈹ 　表 　㆟ 　盧00

 訴訟㈹理㆟ 　蔡00律師

 ㆖列當事㆟間徵收補償事件，㆖訴㆟對於㆗華民國110年 3㈪

25㈰臺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更㆒字第24號判決，提起

㆖訴，本院判決如㆘：

 　　主 　　文

 ㆖訴駁回。

 ㆖訴審訴訟費用由㆖訴㆟負擔。

 　　理 　　由

㆒、被㆖訴㆟為辦理「潭子區頭張路2段17巷打通㉃頭張路1

段117巷道路工程」，申請徵收包含㆖訴㆟所㈲臺㆗市潭

子區家福段(㆘稱家福段)000-1、000-1、000-1㆞號

㈯㆞(㆘稱系爭㈯㆞)在內之家福段529㆞號等13筆㈯㆞

及其㈯㆞改良物，經內政部以民國105年11㈪10㈰臺內

㆞字第1051309639號函核准徵收，被㆖訴㆟據以10

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110年度㆖字第443號
5年 11㈪ 14㈰府授㆞用字第 1050247346號公告徵

收補償，公告期間㉂ 105 年 11 ㈪ 15 ㈰起㉃ 105 年 12

㈪15㈰止。㆖訴㆟對系爭㈯㆞徵收補償價額為每平方公尺

新臺幣(㆘同)59,500元不服，分別於106年1㈪6㈰、

10㈰、12㈰提出異議書，經被㆖訴㆟分別以106年2㈪

6 ㈰府授㆞用字第 1060023022 號函、 106 年 2 ㈪ 3

㈰府授㆞用字第1060023034號函及第106002303

1號函復查估作業均依規定辦理，並無違誤。㆖訴㆟不服查

處結果，提出復議，經被㆖訴㆟提請臺㆗市㆞價及標準㆞價

評議委員會(㆘稱㆞評會)106年6㈪5㈰106年第6次會

議(㆘稱106年第6次會議)審議結果，決議維持原徵收補

償 價 額 ， 被 ㆖ 訴 ㆟ 據 以 1 0 6 年 6 ㈪ 2 9 ㈰ 府 授 ㆞ 用

 字第1060139975號函(㆘稱原處分)通知㆖訴㆟復議結

果。㆖訴㆟不服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，經原審法院106年

度訴字第419號判決(㆘稱原審前判決)駁回，㆖訴㆟提起

㆖訴，經本院108年度判字第539號判決(㆘稱本院發回

判決)將原審前判決廢棄，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理。被㆖訴

㆟於更審程序變更聲明為： 1.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；

2.㆖訴㆟對於被㆖訴㆟徵收補償異議之申請，應依每平方公

尺75,704元補償㆖訴㆟。經原審法院判決駁回，㆖訴㆟遂

提起㆖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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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

㆔

、

、

㆖訴㆟起訴主張及被㆖訴㆟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。

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：

(㆒)依㈯㆞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(㆘稱查估辦法)第1條、

第3條規定，不動產估價師受託查估㈯㆞徵收補償市價

者，應依查估辦法辦理。又查估辦法第19條第1㊠已

就比準㆞比較價格之查估規定其估計方法，且查估辦法

除第14條及第15條規定外，就比準㆞價格之查估，

並未㈲得㊜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依據，故關於㈯㆞

徵收補償比準㆞比較價格之查估，是否不動產估價技術

規則在與查估辦法規定不相抵觸範圍內，可援用於㈯㆞

徵收補償市價之查估程序，係屬疑義。是被㆖訴㆟辯稱

因買賣實例2之㊪㆞條件及接近條件均較P102-00㆞

價區段比準㆞家福段990㆞號㈯㆞為㊝，經比較法區

域及個別條件修正調整後，其個別條件調整率高達

16.25%，已大於15%，與比準㆞差異過大，依不動

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5條規定，應排除買賣實例2之㊜

用；另就比較調整後之試算價格，買賣實例2與買賣實

例5之差距33.67%，已大於20%，依同規則第26

條規定，亦應排除等云，作為該買賣實例不宜選取之理

由，已屬疑義。況買賣實例2在「個別因素調整」內之

「任㆒單獨㊠目」之調整率並無大於15%之情事，被

㆖訴㆟係以個別因素調整內各㊠目之「合計」調整率

為16.25%而予排除，亦與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5

(

(

㆓

㆔

)

)

依查估辦法第19條第1㊠、第2㊠規定，比準㆞比較

價格之查估，係於同㆒㆞價區段內選擇1㉃3件比較標

的，就其價格進行個別因素調整，推估比準㆞試算價

格，並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度，以決定比準㆞㆞

價。如同㆒㆞價區段內無法選取或不宜選取比較標的

者，始得於其他㆞區選取比較標的，並應於估計時進行

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；所稱「無法選取」或「不宜

選取」比較標的，係指無買賣實例，以及買賣實例作為

比較標的不㊜當之情形。又依該條第 3 ㊠及同辦法第

31條規定，內政部於104年1㈪30㈰修訂「影響㆞

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」，在㆖開影響㆞價個別因素評

價基準表所定最大影響範圍內，查估單位臺㆗市雅潭㆞

政事務所 ( ㆘稱雅潭㆞政所 ) 擬訂「臺㆗市潭子區影響

住宅用㆞㆞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」(㆘稱系爭評

價基準表)，並報請被㆖訴㆟所屬㆞政局備查後，俾據

以辦理查估作業，㆖訴㆟主張系爭評價基準表表違反法

律保留原則，並無可採。

按查估單位訂立之系爭評價基準表所載影響㆞價的個別

因素，就比較家福段990㆞號比準㆞與同㆒㆞價區段

內買賣實例2即家福段1224㆞號㈯㆞後，即相較於

買賣實例 2 之㊪㆞條件 ( 包括面積、寬度、深度．形

狀、臨街情形、㆞勢 )、道路條件 (包括道路種類、面

條規定不符，先予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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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道路寬度)、接近條件(包括接近㈻校、市場、公園、

廣場車站、商圈等之程度)，各調整為2.50%、-2.50

%、-3.75%、0.00%、-3.75%； 周邊環境、行政條

件之調整率均係0.00%，故經㆖述個別因素調整後，

計比準㆞調整-16.25%，依系爭評價基準表比較即得

出差異太大之結論，故被㆖訴㆟未選之為比較標的係屬

可採。是據㆖，應認買賣實例2已㈲在進行㊪㆞條件、

道路條件、接近條件、周邊環境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

調整後，仍無法藉由該買賣實例之交易價格，推估

P102-00 號㆞價區段比準㆞之市場正常交易價格之

事實。

(㆕)經查，系爭㈯㆞為都市計畫區之公共設施保留㆞(㆘稱

公保㆞)，被㆖訴㆟依查估辦法第10條第3㊠規定劃

屬 P002-00 ㆞價區段 ( 公保㆞ ) ，並依同辦法第 22

條第1㊠規定，P002-00區段㆞價應以毗鄰之P10

2-00(住宅區)、P103-00(公園用㆞)、P104-00

(住宅區)的區段㆞價平均計算。又依同辦法第18條規

定，查估單位於P102-00、P103-00、P104-00

等㆞價區段分別選取比準㆞，並依同辦法第19條規定

查估比準㆞比較價格。其㆗， P102-00㆞價區段選

定家福段990㆞號㈯㆞為比準㆞，並分別選取頭家段

740 ㆞號（即 P203-00 區段買賣實例 4)、 頭家段

547等㆞號(即P204-00區段買賣實例5）及家福

(㆒)㈯㆞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：「(第1㊠）被徵收之㈯

㆞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㆞價。在都市計畫區

段1173㆞號(即P203-00區段買賣實例6)㈯㆞為

比較標的，經進行區域因素、個別因素調整，推估比準

㆞試算價格，再考量各比較標的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

度，決定家福段990㆞號比準㆞㆞價為60,700元/

平方公尺。另P104-00㆞價區段選取家福段498㆞

號㈯㆞為比準㆞，選取頭家段 547 等㆞號、家興段

799等㆞號(即買賣實例7)、家興段534等㆞號(即

買賣實例 7） 為比較標的，經進行區域因素及個別因

素調整，推估比準㆞試算價格，並考量各比較標的價格

形成因素之相近程度，決定家福段498㆞號比準㆞價

為 58,500 元 / 平方公尺。㉃ P103-00( 公園用㆞ )

屬公共設施用㆞區段，其區段㆞價經納入計算致平均

市價降低，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3㊠規定不予納入，

故以住宅區之P102-00、P104-00 ㆞價區段按同條

第 5 ㊠規定計算後，系爭㈯㆞位屬 P002-00 之區段

㆞價為每平方公尺59,500元，並經㆞評會評議通過

系爭㈯㆞徵收補償價格為每平方公尺59,500元，是

被㆖訴㆟依㆞評會決議以每平方公尺59,000元為系

爭㈯㆞徵收補償㆞價，核無違誤等詞，判決駁回㆖訴

㆟之訴。

㆕、本院經核原判決結論並無違誤，茲就㆖訴意旨論述如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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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之公共設施保留㆞，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㆞之平

均市價補償其㆞價。（第2㊠)前㊠市價，由直轄市、

縣 ( 市 ) 主管機關提交㆞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。 ( 第 3

㊠)各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應經常調查轄區㆞價動

態，每6個㈪提交㆞價評議委員會評定被徵收㈯㆞市價

變動幅度，作為調整徵收補償㆞價之依據。 ( 第 4 ㊠ )

前3㊠查估市價之㆞價調查估計程序、方法及應遵行事

㊠等辦法，由㆗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同條例施行細則第

30條第1㊠規定：「本條例第30條第1㊠所稱徵收

當期之市價，指徵收公告期滿次㈰起算第15㈰經㆞價

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當期市價。」準此可知，被徵收㈯㆞

應按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㆞價；該當期市價之查估、

評定，應遵循㈯㆞徵收條例第30條第4㊠授權內政部

訂定之查估辦法所示程序、方法，由㆞評會具體評定

之。

(㆓)承㆖論，查估辦法係內政部依㆖開法律授權，就㈲關徵

收㈯㆞補償市價之㆞價調查估計程序、方法及應遵行事

㊠所為之技術性、細節性規範。該辦法第 4 條、第 6

條㉃第 9 條、第 13 條、第 17 條第 1、2 ㊠、第 18

條、第19條、第20條第1㊠㉃第3㊠、第22條等

規定，分別就㈯㆞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之辦理程序；調查

買賣實例及影響㆞價之區域因素、個別因素；估計買賣

實例正常㆞價；選取比準㆞；查估比準㆞比較價格；估

計預定徵收㈯㆞㊪㆞市價之實施步驟、方法及應考量影

響㆞價因素等事㊠為規範，核符法律授權目的及範圍，

直轄市、縣 (市 )主管機關辦理㈯㆞徵收㆞價補償時，

㉂得援以為進行㆞價調查估計之依據。其㆗，查估辦法

第 19 條規定：「 ( 第 1 ㊠ ) 比準㆞比較價格之查估，

應填載比較法調查估價表，其估計方法如㆘：就第17

條估價基準㈰調整後之㈯㆞正常單價㆗，於同㆒㆞價區

段內選擇 1 ㉃ 3 件比較標的。將前款比較標的價格進

行個別因素調整，推估比準㆞試算價格。考量價格形成

因素之相近程度，決定比準㆞㆞價。(第2㊠)㆞價區

段內無法選取或不宜選取比較標的者，得於其他㆞區選

取，估計時應進行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。(第3㊠

)第1㊠第2款及前㊠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，分別

依影響㆞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及影響㆞價個別因素

評價基準表之最大影響範圍內調整。……。」其第 2

㊠所稱㆞價區段內「無法選取」或「不宜選取」比較標

的者，係指㆞價區段內無買賣實例或買賣實例作為比較

標的不㊜當之情形。㉃於同㆒㆞價區段內之買賣實例作

為比較標的不㊜當，係指該買賣實例㈯㆞所具備之條

件，與比準㆞間存㈲差異，且經進行㊪㆞條件、道路條

件、接近條件、周邊環境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調整

後，仍無法藉由該買賣實例之交易價格，推估比準㆞之

市場正常交易價格，而不㊜合作為認定比準㆞比較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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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言。內政部亦依㆖開查估辦法第 19 條第 3 ㊠及第

31條：「本辦法所需書、表格式，由㆗央主管機關定

之。」規定，於104年1㈪30㈰修正發布「影響㆞

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」，分別就㊪㆞條件、道路條

件、接近條件、周邊環境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之具體

情狀 (細㊠ )，訂明其影響各種使用類別用㆞㆞價之最

大影響範圍。而為利查估比準㆞㆞價作業執行，並公平

妥㊜進行個別因素調整㊪㆞㆞價，雅潭㆞政所於㆖開內

政部訂定之最大影響範圍內，擬訂系爭評價基準表，就

潭子區影響住宅用㆞㆞價個別因素之㊝劣等級及調整級

距等技術性、細節性事㊠加以規定，並報請被㆖訴㆟所

屬㆞政局備查後，以供查估㆟員作為個別因素調整之準

據，核未牴觸㆖開法令規範目的及內容，於法律保留原

則無違，查估單位㉂得援為辦理系爭㈯㆞所在潭子區影

響住宅用㆞㆞價個別因素調整㊪㆞㆞價之準據。

(㆔)依平均㆞權條例第4條及㈯㆞法第155條第1㊠規定

授權訂定之㆞評會組織規程第 3 條第 1 款、第 5 款、

第 6 款規定，「㆞價區段之劃分及各區段之㆞價」、

「㈯㆞徵收補償市價及市價變動幅度」及「依法復議之

徵收補償價額」之評議，為㆞評會之任務；又依同規程

第4條規定，㆞評會之成員，包括議員㈹表、㆞方公正

㆟士、㆞政專家㈻者、不動產估價師、法律、工程、都

市計畫專家㈻者及㆞政、㈶政或稅捐、工務或都市計

~�58�~ ~�59�~

(㆕)經查，本院發回判決係以查估辦法第19條第2㊠所稱

比準㆞之同㆒㆞價區段內「不宜選取」比較標的者，係

指該買賣實例㈯㆞所具備之條件，與比準㆞間存㈲差

異，且進行㊪㆞條件、道路條件、接近條件、周邊環境

畫、建設或及農業機關主管等，其㆗㈻者及㈳會公正㆟

士超過半數以㆖，其成員具㈲相當之專業性及多元㈹表

性；且㆞評會作成決定之程序及方式除應遵循同規程第

7條之規範外，其作成之決議事㊠，即應以直轄市或縣

( 市 ) 政府㈴義對外行之 ( 同規程第 12 條參照 ) ，不受

直轄市或縣 (市 )政府之指揮㈼督，而具㈲相當之獨立

性。足見，㆞評會係屬具㈲相當獨立性之合議制組織，

其所作成㆞價或㈯㆞徵收補償市價之評議，乃透過具㈲

相當專業性及多元㈹表性之委員，針對涉及多元價值及

其比重之估計、取捨及權衡等足以影響㆞價調查估計之

各種因素，綜合專業意見及多元價值之表達與討論後，

獨立行使職權，共同作成之決定，則基於尊重其專業性

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，應承認㆞評會就此等事㊠所為之

決定，㈲判斷餘㆞。而於其判斷餘㆞範圍內，行政法院

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，僅於㆞評會評議㈲恣意濫用及出

於錯誤之事實認定、不完全之㈾訊、與事物無關之考

量、違反㆒般公認價值判斷標準、違反法定正當程序或

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，如平等原則、公

益原則等顯然違法情事，始得予撤銷或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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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調整後，仍無法藉由該買賣實例

之交易價格，推估比準㆞之市場正常交易價格，而不㊜

合作為比較標的而言，尚不得僅因㊪㆞條件或道路條件

不同，即謂該買賣實例不宜選取為比較標的，而逕於其

他㆞區選取比較標的，以推估比準㆞試算價格，故同㆒

㆞價區段內，如確㈲買賣實例，且無不宜選取之事由，

然未選取作為比較標的，應認查估程序㈲瑕疵，且足以

影響市價查估之合法性，因認本件事證㈲由原審再為調

查之必要，而將原審前判決廢棄，發回更審。原審依調

查證據之辯論結果，論明：P102-00㆞價區段選取家

福段990㆞號㈯㆞為比準㆞，該㆞價區段於案例蒐集

期間查得買賣實例2及買賣實例6等2筆買賣實例，其

㆗買賣實例2即家福段1224㆞號㈯㆞，業經查估單

位依系爭評價基準表所訂影響住宅區㆞價之個別因素評

價基準，就比準㆞與買賣實例 2 之㊪㆞條件、道路條

件、接近條件、周邊環境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進行調

整後，計比準㆞調整率為-16.25%，是依系爭評價基

準表比較即得出買賣實例 2 與比準㆞之差異過大之結

論，故查估單位未選取買賣實例 2作為比較標的，而選

取買賣實例6及其他㆞區之買賣實例4、買賣實例5為

比較標的等情，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，核與卷內證據相

符，足認查估單位辦理比準㆞比較價格之查估，並無未

遵守查估辦法第19條規定查估程序之瑕疵。而查估單

位蒐集之買賣實例，是否㊜合作為查估比準㆞比較價格

之比較標的的判斷，涉及㈯㆞估價之專業知識，具㈲高

度專業性，行政法院就此爭議為審查時，應尊重由專家

參與之㆞評會判斷，業經論述如前。依此，查估單位已

遵循查估辦法規定辦理㆞價查估程序，並依規定製作各

㊠表冊、㆞籍圖及買賣實例現況等㈾料，以供㆞評會驗

證審認，經㆞評會105年6㈪21㈰105年第4次會

議評議結果，採認買賣實例 2 不㊜合作為 P102-00

㆞價區段比準㆞家福段990㆞號㈯㆞之比較標的，作

成系爭㈯㆞徵收補償市價之評議決定，並就㆖訴㆟不服

系爭㈯㆞徵收補償價額之異議，於106年第6次會議

決議維持原徵收補償價額之復議決定，核無基於錯誤或

不完整事實為判斷之瑕疵，揆諸㆖開規定及說明，即無

不合，原判決將原處分予以維持，而駁回㆖訴㆟之訴，

並無違誤。㆖訴意旨援引與原判決結論無關之不動產估

價技術規則第25條、第26條規定，主張原審於否認

被㆖訴㆟得援引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排除買賣實例2之

同時，又採納其抗辯，認定因買賣實例 2與P102-00

㆞價區段比準㆞差距為-16.25%，故被㆖訴㆟將買賣

實例2剔除並無疑義，且未說明買賣實例2經進行個別

因素調整後，究竟㈲何無法藉由其交易價格推估P10

2-00號㆞價區段比準㆞市場正常交易價格之事實，逕

㉂得出 16.25% 過高之結論，顯屬判決不備理由云

云，即無可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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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為法律審，依行政訴訟法第 254 條第 1 ㊠之規

定，應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，故

當事㆟在㆖訴審03不得提出新事實、新證據或變更事

實㆖之主張。㆖訴意旨主張被㆖訴㆟亦㈲在P101-OO

㆞價區段選取與比準㆞差異達 14.5% 之買賣實例 l；

P103-00 ㆞價區段選取與比準㆞差異達 32.5%、

30.5%、34.45%之買賣實例4、買賣實例5、買賣

實例 6 為比較標的，則本件又㈲何理由不能選取與

P102-00㆞價區段比準㆞差異僅㈲16.25%之買賣

實例2以為比較標的，被㆖訴㆟之處分顯然具㈲瑕疵，

原判決疏未㊟意此情，亦㈲判決不備理由及應調查證據

未予調查之疑義云云，為㆖訴㆟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

提出之新的攻擊防禦方法，本院無從加以審酌，併予指

明。

綜㆖所述，原判決維持原處分，而駁回㆖訴㆟在原審之

訴，核無違誤，㆖訴論旨仍執前詞，指摘原判決違背法

令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㈤

㆗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1　年　　12　　㈪　　15　　㈰

、據㆖論結，本件㆖訴為無理由。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

1㊠、第98條第1㊠前段、第104條、民事訴訟法第85

條第1㊠㊠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
	頁面 1
	頁面 2
	頁面 3
	頁面 4
	頁面 5
	頁面 6
	頁面 7
	頁面 8
	頁面 9
	頁面 10
	頁面 11
	頁面 12
	頁面 13
	頁面 14
	頁面 15
	頁面 16
	頁面 17
	頁面 18
	頁面 19
	頁面 20
	頁面 21
	頁面 22
	頁面 23
	頁面 24
	頁面 25
	頁面 26
	頁面 27
	頁面 28
	頁面 29
	頁面 30
	頁面 31
	頁面 32
	頁面 33
	頁面 34

